附件3

笔试人员须知

1.考生进入考点后，应迅速按照指示进入指定场所，非考试区域内严禁随意走动、喧哗。开考30分钟后，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考试期间，考生不得提前交卷。考试结束后，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令迅速离开考点。

2.考生须凭本人报名表、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【丢失身份证或身份证失效者，可持有效期内临时身份证、公安部开具（加盖公章）的身份证明或第三代社会保障卡（实体卡）】参加笔试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否则取消笔试资格。

3.考生需自备黑色签字笔（或钢笔），不得携带任何书本资料、手机及电子通讯设备（如：电子手环、电子表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）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考场。

4.本次笔试未举办或委托举办任何考试辅导培训课程，也未指定任何参考用书和资料，应聘人员谨防上当受骗。

5.应试人员必须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的管理，接受工作人员的监督，对不予配合的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